
  新民网：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年 月  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唐 戟 视觉设计∶窦云阳

新民法谭

基本案情
旅途中受伤，组织方不愿赔偿

A公司在其微信公众号“上海某户外运

动俱乐部”上发布了一则旅行报名信息，招募

“驴友”，信息包含旅游线路、住宿、交通、缴费

须知等内容，并在文章中载明：“出门旅行都

有一定的危险性，请队员充分考虑。队员在

旅行过程中，参加各种活动时应该注意人身

及财产安全（例如：登山、泡温泉、骑马等自主

娱乐活动），如果因自身原因出现人身及财产

损失，将按有关保险条例由保险公司进行赔

偿；本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王女士报名参加该旅游活动，并缴纳费

用。旅行途中，王女士乘坐A公司安排的小

客车（未系安全带）与案外人李先生驾驶的机

动车在四川省阿坝县发生碰撞，王女士遭受

人身损害，造成十级伤残。经交警认定，李先

生驾驶的机动车对前述交通事故负全责。

王女士要求A公司对其遭受的人身损害

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双方协商未果，王女

士遂提起诉讼。

A公司辩称：不同意王女士的诉讼请

求。此次出行是户外自助结伴游，双方不是

旅游合同关系。此外，两车碰撞时，王女士因

未系安全带而向前冲出，手臂撞击副驾驶座

导致受伤。车上另有两名乘客系了安全带，

所以就没有受伤。

审理中法院查明，A公司未取得旅行社

经营许可。

争议焦点

一、A公司未取得旅行社经营许可，是否
与王女士成立旅游合同？
网络平台上发布出行报名信息，有兴趣

者报名参加，这是“驴友”组团出行的常用做

法。本案中，A公司制定旅游路线、安排住

宿、导游、交通等事宜，并收取费用以盈利，虽

无旅行社经营许可，其行为与旅行社组织行

为无异，王女士与A公司间已经事实形成旅

游合同关系。A公司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

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二十八

条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二

十八条属于为行政管理的需要所设立的管理

性强制规范，故上述情形并不当然导致民事

法律行为无效。综上，王女士与A公司间旅

游合同成立并生效。

二、报名信息中载明不承担赔偿责任的
情形，A公司是否应担责？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合同当事人产生拘束

力，王女士在诉讼中明确其主张的请求权基

础为合同违约之诉。A公司作为旅游经营者

负有根据约定将游客安全送达至相关行程地

点并保障游客在此过程中人身安全的合同义

务。A公司组织的车辆在接送王女士等人途

中与案外人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王女士

因此未能完成旅游全部行程且受到人身伤

害，A公司已经构成违约并应当承担无过错

责任。A公司虽在公众号的报名信息中，载

明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但是王女士

系因乘坐A公司安排的车辆受伤，并非出于

其自身原因，且上述特别说明系存在免除或

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

权利情形的格式条款，应属无效。

三、事故中“驴友”系无责一方，A公司承
担违约责任范围有哪些？
交警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虽然

认为王女士系无责一方，但该责任认定系交

警部门针对两车交通事故的发生原因所作出

的认定意见，并非针对车内人员伤情原因的

判断。乘坐行驶车辆应系好安全带并充分、

适当、合理履行防范风险的注意义务，但王女

士却疏于防范而未系安全带。未系安全带也

是造成其在本案交通事故中受伤害的原因之

一，该情形虽然尚不构成故意，但也属于其未

能充分、适当、合理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故

王女士也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综上，金山区人民法院酌情确认由A公

司对王女士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判

决后，双方均息诉服判，案件目前已生效。

■法官说法“驴头”即“驴友”召集者，

在网络平台发帖发出倡议，驴友回帖报名，

大家一起约定好出行路线、时间等，自主结

合、自愿参加，相关出行费用采用  制的形

式承担，通常该类活动不具有营利性。“驴

头”应否承担责任不可一概而论，需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重点要看“驴头”在活动中是

否构成法律上的组织者，对线路、方案的制

定以及交通、住宿等具体事务的处理是否具

有一定程度上的掌控能力，“驴头”组织活动

是否具有营利性，如是，驴头和参与者之间

可能构成旅游合同关系，则“驴头”应承担相

应的合同义务。

通讯员 崔杰 本报记者 屠瑜

本报讯（记者 杨洁 特约通讯员 李

辉）消费者吃到“异物”，要求免单或赔偿；

而事实上，吃到的“指甲”是提前剪好的“作

案工具”，所谓“维权”实际上是敲诈。近

日，上海浦东警方抓获2名多次以“吃出指

甲”为由向商家敲诈勒索的犯罪嫌疑人，及

时挽回了商家“损失”，进一步净化辖区营

商环境。

“这菜里怎么有指甲？请你们店长来一

下！”2024年3月23日上午，钱某及其女友何

某某在晶耀前滩广场一饭店用餐时称吃到

“指甲”。在店员叫来店长后，钱某当面上网

查询《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要求免

单并以当前消费370元10倍的金额进行赔

偿，否则将向相关部门进行投诉。一套说辞

可谓有理有据，店长因担心影响店内生意，

经协商后，予以免单并额外赔偿500元。但

此事却并未结束……

“店里的食材都是由总公司统一配送

的，口碑一直很好，怎么会有问题？”出于对

本店菜品食材的信心，加之钱某态度古怪，

店长心中怀疑，随后向浦东公安分局前滩派

出所社区民警寻求帮助。民警立即前往现

场并启动“平安商户联盟”机制，在周边巡逻

的同时，进一步关注钱某等2人。

经查，民警发现钱某及女友一路兜逛，

随后走进了前滩太古里的另一家饭店用餐，

便立即致电该店长提醒关注，并做好提前预

防准备。果然不出所料，两人故技重施，又

从餐点中吃出了“指甲”并向店家索赔，民警

当即将双方带所作进一步调查。

经派出所会同分局三林公安处深挖审

理，发现钱某、何某某二人陆续在上海9家

餐饮店以同样手段要求免单并赔偿的犯罪

事实，商家累计受损金额达7000余元。在

本次案件中，所谓吃出的异物“指甲”正是

何某某在前往饭店前，提前剪好的“作案

工具”。

原来，他们早已设计好“场景”“台词”，

在外省一次次的成功“霸王餐”经历让钱某

自认为找到了“生财之道”，没想到来上海旅

游还没几天，刚到浦东就被前滩辖区的“全

民安防平台”一击而破，最终把自己“赔”了

进去。目前，钱某、何某某因涉嫌敲诈勒索

罪已被浦东警方刑事拘留。

据了解，前滩派出所在辖区设立了4个

“平安屋”点位，与辖区84家业主单位、35家

保安公司达成“平安联盟”，设置366个平安

岗，建立定期信息通报和案例讲评机制，形

成平安网格。同时，对可能发生的纠纷、求

助、非道路事故等情况，在“平安屋”内做到

提前介入、提前干预，将隐患、矛盾化解在萌

芽状态，切实为辖区商户提供了优质、有序

的营商环境。

近日，普陀公安分局真光路

派出所接报警，称辖区铜川路上有

一男子驾驶车辆撞上路边大树。

接报后，民警立即赶往现

场。到场后，看到了事故车辆，

车头已被撞至凹陷。拉开车门，

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车主

却在路边呼呼大睡。民警立即将

现场情况告知指挥中心，并通知

120到场。正当民警对现场证据

进行固定时，车主清醒了，随后

竟从口袋里掏出现金，趁民警不

注意，当场给路人发起了“红包”，

民警赶忙制止。经呼气式酒精测

试，该男子血液内酒精含量为

275mg/100ml。后经抽血检测，男子每百毫升血

液酒精含量为247mg，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

嫌疑人秦某供述，事发前一晚他与好友在

兰溪路某饭店聚餐，席间喝了很多酒，至次日凌

晨才散场。秦某开车回家，途中酒精上头，撞上

路边大树。对于发“红包”细节，秦某完全没有印

象，而兜里的现金系其刚收回的工程款项。目

前，秦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警方依法实施刑

事强制措施。 通讯员 邵槿铭 本报记者 解敏

曹先生住的公房被征收了。王某的户口

登记在该房，因索要房屋征收补偿款不成，王

某把发小曹先生告上了法庭。

曹先生和王某既是儿时玩伴，又是小学、

中学同学，参加工作后，二人时常联系，是无

话不谈的好友。曹先生住的是其父承租的老

公房（以下简称系争房屋），曹先生在此报出

生。1990年曹先生结婚后从系争房屋搬出，

但户口一直登记在册。2000年前后曹先生的

父母去世，系争房屋一直空关，房屋承租人一

直未变更。王某婚后户口从黄浦区迁入上海

浦东其所购买的商品房内。1999年王某离婚

时放弃了其所购买的商品房产权份额，2001

年因前妻一直催促王某把户口从浦东商品

房迁出，王某无奈找到曹先生。面对好友的

困境，曹先生毫不犹豫地同意王某户口迁入

系争房屋。户口迁入前，王某信誓旦旦地表

示自己会尽快把户口迁出，不会损害曹家的

任何利益。2002年王某投资失败，欠下巨额

债务。曹先生得知情况后，不仅借钱给王

某，还把系争房屋让给王某无偿居住了六

年。没有想到的是，王某经济状况改善且在

本市购买房屋后竟违背承诺，再也不愿意迁

出户口。

2022年9月，系争房屋被纳入征收范

围。同年10月16日 曹先生作为该户签约代

表和征收单位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拟

获得房屋征收补偿款共计562万余元。征收

时系争房屋登记有曹先生和王某两人的户

口。王某得知系争房屋被征收的消息后找上

门来，要求分得二分之一征收补偿款。其认

为，自己户口登记在系争房屋，且在系争房屋

实际居住多年，他处未享受过公房福利，是系

争房屋同住人，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应当

在他和曹先生二人之间平均分配。虽然曹先

生愿意拿出30万元补偿给王某，但王某丝毫

不愿让步。协商不成后，王某把曹先生告上

了法院。

曹先生找到我们咨询。我们给他梳理分

析，认为王某不应当被认定为房屋同住人，无

权获得房屋征收补偿利益，系争房屋的征收

补偿利益应归属于被告曹先生一人所有。本

案的特殊性在于，对照公房同住人认定中需

要具备的户口在册、实际居住一年以上、他处

无房的三个条件，王某在形式上似乎符合公

房同住人条件，但本案的关键问题是王某和

曹家的关系，王某和曹某只是朋友关系，王某

的户口迁入纯粹属于曹先生的帮助性质，王

某的居住也是基于其生活困难，曹先生对其

提供的帮助，属于借住性质。王某和系争房

屋来源无关，对系争房屋没有任何贡献。且

王某本市他处已经购房，有良好的居住条件，

王某不符合同住人条件。

后曹先生夫妇委托我们代理应诉维权。

案件走向和判决结果符合我们之前的分析和

预测，法院采纳了我方的代理意见，认为王某

的户口迁入和居住纯属于他人帮助性质，王

某不符合公房同住人条件，最终判决驳回了

原告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系争房屋征收补

偿利益归属于被告一人所有。

“驴友”出车祸，“驴头”要担责吗？
法官：若构成旅游合同关系，组织者应担相应合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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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

（23101201010282341）

韩迎春律师执业证号

（13101200711142563）

每周六、周日（下午 时到下

午6时）为固定接待免费咨询时

间，其他时间当面咨询需提前预约

电话：15901996168

地址：普陀区常德路    号

宝华大厦    室（轨交7号线、  

号线长寿路站，6号口出来即到）

事 故收征 为争房屋征收款，发小对簿公堂

专往菜里扔指甲再要求免单赔偿
“霸王餐”吃了一家又一家！来沪情侣成敲诈勒索商家嫌疑人

“驴友”旅行途中因发生交通事故，所遭受的人身损害能否
要求旅游组织者赔偿？近日，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
起“驴友”遭受人身损害要求赔偿的旅游合同纠纷案件。


